
1、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

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兴民钢圈 股票代码

002355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崔积和 刘兴博

电话

0535-8881578 0535-8882355

传真

0535-8886708 0535-8886708

电子信箱

cjh@xingmin.com lxb@xingmin.com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

元

）

742,765,967.02 693,853,301.40 7.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37,324,179.88 55,648,323.39 -32.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30,071,010.57 50,818,872.98 -40.8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46,024,220.88 30,660,025.95 50.11%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7 0.11 -36.36%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7 0.11 -36.3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93% 2.96% -1.03%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

（

元

）

2,944,747,529.23 2,916,435,179.25 0.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1,943,045,206.28 1,911,633,549.35 1.64%

（2）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3,641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王志成 境内自然人

33.84% 173,848,000 130,386,000

质押

25,700,000

姜开学 境内自然人

2.74% 14,095,600 10,571,700

邹志强 境内自然人

2.68% 13,780,000 10,335,000

崔积旺 境内自然人

2.68% 13,780,000 10,335,000

李元建 境内自然人

2.27% 11,677,200 0

刘殿强 境内自然人

2.15% 11,046,000 0

质押

11,046,000

吕荣广 境内自然人

1.36% 6,970,000 0

梁美玲 境内自然人

0.74% 3,792,000 3,792,000

王艳 境内自然人

0.62% 3,208,000 0

高赫男 境内自然人

0.49% 2,524,800 1,893,6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1

、

王志成先生系本公司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

；

2

、

姜开学先生系王志成先生的姨夫

；

3

、

邹志强先生系王志成先生的大姑父

；

4

、

崔积旺先生系王志成先生的小姑父

5

、

梁美玲女

士系王志成先生的母亲

；

6

、

王艳女士系王志成先生的姐姐

；

7

、

高赫男先生系王志成先生

的姐夫

，

除以上情况外

，

本公司未知其他前

10

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也未知是

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

（

如有

）

公司股东庄冬梅通过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990,000

股

，

持股比例

0.39%

。

（3）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4年上半年，公司紧紧围绕年初制定的经营目标，不断克服国内外各种不利因素的影响，通过优化内

部管理、调整产品结构、推进成本管控、提升产品质量、加强产品研发等稳步推进公司各项工作，确保了公司

持续、平稳、健康运行。

经过公司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报告期内，公司实现总营业收入74,276.60万元，同比增长7.05%，其中主

营业务收入65,578.40万元，较去年同期相比增长4.00%，占全部营业收入的88.29%；2014年上半年实现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732.42万元，同比下降32.93%，其中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3,007.10万元，同比下降40.83%。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山东兴民钢圈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高赫男

2014年8月16日

证券代码：002355� � � �证券简称：兴民钢圈 公告编号：2014-031

山东兴民钢圈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山东兴民钢圈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以下简称“会议” ）的会

议通知于2014年8月4日以邮件、传真等方式发出，会议于2014年8月14日下午14:30在公司办公楼七楼会议室

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9人，现场出席董事6人，参加通讯表决3人，本次会议召开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会议由董事长高赫男先生召集并主持。

本次会议以举手表决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形成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2014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2014年半年度报

告摘要》同时刊登于2014年8月16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201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公司董事会对 2014

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进行了全面核查，出具了《关于201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

情况的专项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2014年8月16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2014年半年度

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山东兴民钢圈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8月14日

证券代码：002355� � � �证券简称：兴民钢圈 公告编号：2014-032

山东兴民钢圈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山东兴民钢圈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以下简称“会议” ）会议

通知于2014年8月4日以邮件、传真等方式发出，会议于2014年8月14日上午9：00以现场方式在公司办公楼二

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监事3名，实到监事3名，本次会议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

程》及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会议由召集人吕守民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通过举手表决形成了以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2014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公司监事会对《2014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发表如下审核意见：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

山东兴民钢圈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程序符合法律、 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

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2014年半年度报

告摘要》同时刊登于2014年8月16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通过了《关于201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201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山东兴民钢圈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4年8月14日

1、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

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北京科锐 股票代码

002350

变更后的股票简称

（

如有

）

无变更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安志钢 刘卓妮

电话

010-62981321 010-62981321

传真

010-82701909 010-82701909

电子信箱

IR@creat-da.com.cn IR@creat-da.com.cn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

元

）

522,990,736.86 410,568,514.33 27.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22,373,088.96 18,337,380.00 22.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20,650,541.70 15,212,848.36 35.7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155,117,087.64 -65,729,158.25 -135.99%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10 0.08 25.00%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10 0.08 25.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18% 1.82% 0.36%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

（

元

）

1,591,247,697.40 1,453,979,525.68 9.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1,027,940,099.38 1,018,663,810.42 0.91%

（2）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5,008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北京科锐北方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4.78%

97,754,

709

0

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 国有法人

14.67%

32,028,

000

0

北京万峰达电力电子有限责任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49% 7,628,028 0

中国工商银行

－

汇添富均衡增

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83% 4,000,057 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新华优选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13% 2,469,465 0

贾颀 境内自然人

0.46% 1,000,546 0

曹建伟 境内自然人

0.23% 509,866 0

徐宝森 境内自然人

0.19% 418,000 0

吴绍兵 境内自然人

0.17% 362,900 0

MORGAN STANLEY & CO.

INTERNATIONAL PLC

境外法人

0.16% 354,715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北京科锐北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

其与上述其

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

，

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

如有

）

吴绍兵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2,700

股外

，

还通过中信

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

份

360,200

股

，

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362,900

股

。

（3）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4年上半年，公司苦练内功，激发管理层“创业奋斗、创新进取” 的精神，强化利润中心意识、担当意

识和定位意识，同时借助电网投资持续保持高位的有利外部环境，公司业绩实现小幅增长，为完成董事会制

定的全年计划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报告期内，公司新签合同7.9亿元，实现营业收入52,299.07万元，同比增长

27.3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237.31万元，同比增长22.01%。

市场开拓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强化营销系统的担当意识，大力提升团队销售能力，并采取多项措施优

化销售队伍管理和人员的激励，继续加大市场开发力度，确保上半年业绩的增长。 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

面：一是在公司传统的优势电网公司的招标项目中，全员努力做好招投标工作的每个环节，保证了中标合同

的大幅增长；二是在电网公司招标项目以外的市场拓展中，公司通过增加人员投入、优化激励措施、加强过

程管理、强化市场支持和改进产品功能等措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同时，事业部自建的销售队伍也逐步在

电网外市场开始发挥作用；三是在稳固优势区域的基础上，继续加大薄弱区域的市场拓展，区域发展整体均

衡度有所提升；四是完善了一线销售和服务人员的沟通机制，新增了专门的岗位来协调和监督对客户的服

务质量的提升，来反馈产品和督促对产品质量隐患的预防，这些措施提高了客户满意度，加强了公司在市场

中的品牌优势，促进了合同的有效获取。

技术产品研发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完善研发技术管理体系，梳理研发内控体系，规范和提升技术

研发管理水平；积极推动事业部质量管理和工艺管理；进一步提升仿真计算、试验、验证能力和技术水平；完

成PLM系统产品配置功能模块，实现高效运行；适度开展前瞻性研发工作，探索新的技术方向。

报告期内，公司投入研发费用2,740.55万元，有序开展了“环保型复合绝缘环网柜” 、“智能化中置式开

关设备” 、“油浸式硅钢片卷铁心系列变压器” 、“农网高过载能力配电变压器” 和“新一代装置平台” 的项

目研发，以及“开关柜发热仿真与分析” 、“绝缘介质的击穿场强和许用场强” 和微电网（上地光伏）等项目

的基础性研究工作。公司自主研发的永磁欧式环网柜、永磁固体绝缘环网柜、高海拔固体绝缘环网柜和中置

柜已顺利转产并接单，农网高过载变压器已进入国网批量推广阶段，动车高阻抗变压器已完成路试，弹操机

构充气柜样机已完成验证。 公司与北京铁路局北京科学技术研究所联合研发的“铁路贯通自闭线路分布式

故障自动处理技术” 、“ZN□-27.5/D1600-31.5型智能户内高压交流真空断路器” 和“接触网线路故障自

动定位系统” 等三个项目顺利通过北京铁路局的科研验收及技术评审，并带来合同。公司承担的“智能配电

网自愈控制技术研究与开发”（“863” 计划项目）项目中的智能终端已开始投运；公司与陕西省地方电力

（集团）有限公司联合研发的泾渭配电自动化项目即将验收、配电自动化典型设计项目已通过专家评审。

报告期内，公司还积极参与了JB/T8754-2007《高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型号编制办法》、GB/T2900.20

《电工术语 高压开关设备》、DL/T402-201X《高压交流断路器》等标准的修订工作。

报告期内，公司及子公司新申请专利11项，其中发明专利5项，实用新型6项；获得专利授权11项，其中发

明专利3项，实用新型专利8项。 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累计获得专利授权107项，其中发明专利7项，实用新型

100项。

内部管理控制方面。报告期内，公司强化各事业部利润中心的地位，严格执行中高层人员的激励与实现

利润增量挂钩的措施，这些措施强化了各事业部的市场意识，促使各事业部更好地将研发、生产、物流等环

节与市场开发工作紧密结合，有效地提高了公司面向市场的反应能力，同时发挥了内部各级人员的积极性。

报告期内，公司强化职能系统的定位意识，继续完善采购审计体系，加强采购订单管理，完善原材料库

存信息，加强物料标准化与物料认证，加强供应商开发与优化整合，使采购成本有显著的降低。 公司继续加

强质量管理，推行产品质量责任制，启动质量安全月活动，持续推动产品质量管理，保证产品的出厂质量，做

到产品更加优质；深化安全标准化工作，实行安全简报及通报制；继续推进内控体系建设，完善和梳理内控

制度和流程，加强部分管理活动的内部审计工作等。 公司还积极地强化内部基础管理工作，启动EIP信息化

建设，深入开展PLM推广工作，充分发挥现有的ERP、CRM等信息系统作用。 报告期内，公司按计划积极推

进“智能配电网技术研发中心及公司总部”项目的建设以及新购北京市怀柔区北房镇厂区的规划工作。

资本运作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了对北京科锐博润电力电子有限公司股权收购付款及增资等后续

事宜，并对双方的管理、技术、人员等方面进行了有效整合，为公司在电力电子技术方面的研发实力奠定了

基础。报告期内，公司收购了北京博实旺业电力科技有限公司100%的股权，间接取得其所拥有的北京市怀柔

区北房镇的相关土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旨在进一步丰富产品线，实现公司整体规划和一体化管理。 同

时，公司也一直在积极寻求新的机会，期望通过投资、合作、并购等方式，努力扩大自身业务范围和完善现有

产品体系。

资质荣誉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获得全国输配电技术协作网和英大传媒集团《亮报》社联合颁发的“电

网设备用户综合满意度企业奖” 和“十佳服务满意度企业奖” ，被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导报、中国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协会和中国高新区研究中心评为“国家高新区百快企业” ，被北京市安全生产协会评为“安全生

产标准化二级企业” 。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与上年相比本年（期）新增合并单位1家，原因为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取得的子公司北京科锐博润电

力电子有限公司。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北京科锐配电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新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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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科锐配电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北京科锐配电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于2014

年8月14日9:00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14年8月6日以电话及电子邮件方式送达。 本次

会议应到董事9名，实到董事9名，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张新育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北京科锐

配电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和《北京科锐配电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会议的

召集、召开合法有效。 本次董事会会议经审议一致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2014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201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摘要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全体董事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该议案。

二、审议通过《201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201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报告发表了核查意见，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

表决结果：全体董事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该报告。

三、审议通过《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期失效并注销已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

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分为三个行权期，其中第一个行权期因逾期失效，第二、第

三个行权期因未达到绩效考核目标失效，因此，公司决定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

请注销公司已授予的全部股票期权501.5万股。

根据公司201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本议案在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期失效并注销已授予股票期权的公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独立董事和律师事务所均对该议案出具了明确意见，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董事安志钢先生为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回避表决，其他8名董事均参与表决。

全体董事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该议案。

四、审议通过《关于设立法务部的议案》

为适应经营发展的需要，公司决定设立法务部。法务部主要负责协助公司管理层依法决策，建立完善公

司内部的各项规章制度，参与合同谈判和妥善解决合同纠纷，定期开展法律知识的培训，为相关职能部门日

常工作提供建议和法律咨询等工作。

表决结果：全体董事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该议案。

特此公告。

北京科锐配电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八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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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科锐配电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北京科锐配电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于2014

年8月14日11:00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14年8月6日以电话及电子邮件方式送达。本次

会议应到监事3名、实到监事3名，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胡兆明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北京

科锐配电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和《北京科锐配电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会

议的召集、召开合法有效。

本次监事会会议经审议一致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2014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

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201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摘要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全体监事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该议案。

二、审议通过《201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201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报告发表了核查意见，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

表决结果：全体监事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该报告。

三、审议通过《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期失效并注销已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因逾期失效，第二、第三

个行权期因未达到绩效考核目标失效，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注销公司已授予的全部股票期权的程序

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1-3号》等法律法规及公司《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的规定，注销已授予的全部股票期权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影响，也不

会影响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中层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业务）骨干等人员的勤勉尽责，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同意公司注销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已授予的全部股票期权。

《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期失效并注销已授予股票期权的公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独立董事和律师事务所均对该议案出具了明确意见，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全体监事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该议案。

特此公告。

北京科锐配电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四年八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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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科锐配电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期失效并

注销已授予股票期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北京科锐配电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14年8月14日召开第五届董

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期失效并注销已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同意公司

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证登深圳分公司” ）申请注销公司已授予的

全部股票期权501.5万股。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简述

（一）审批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1、2011年3月10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并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备案审查。 公司

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拟向76名激励对象授予330万股股票期权，其中首次授予股票期权298万股，预留股

票期权32万股。

2、根据中国证监会的反馈意见，公司于2011年12月13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

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并经中国证监会备案无异议。

3、2011年12月29日，公司召开201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

修订稿）》及其摘要、《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二）授予股票期权及调整行权价格

1、2012年1月5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

案》、《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同意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日为2012年1月

5日，同意授予76名激励对象298万份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因实施2011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①

由23.92元/股调整

为23.72元/股。

2、2012年1月18日，经中证登深圳分公司确认，公司完成了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首次股票期权授予登记

工作。 期权简称：科锐JLC1，期权代码：037572。

（三）调整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授予对象、股票期权数量及行权价格

1、2012年6月8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授予对象、股票期权数量及行权价格的议案》，同意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

的激励对象调整为75名， 已授予未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因实施2012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②

分别调

整为501.5万股和13.78元/股。

2、2012年12月28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进行调整及注销预留部分的议案》，同意公司注销预留期权54.4万股

③

，并注销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5.1万

股

④

。本次注销后，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涉及的标的股票数量由561万股调整为501.5万股，首次授予的股票

期权数量由506.6万股调整为501.5万股。

①

2011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每10股派2元（含税）。

②

2012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每10股转增7股，派1.8元（含税）。

③

原32万股，因实施2012年度权益分派方案调整为54.4万股。

④

原3万股，因实施2012年度权益分派方案调整为5.1万股

二、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期失效情况

（一）第一个行权期失效情况

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已于2014年1月3日期满。

根据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并结合公司2011年度考核情况，第一个行

权期的业绩指标和激励对象个人考核均已满足行权条件，但由于第一个行权期内公司股票的二级市场价格

长期低于行权价格，激励对象在第一个行权期内未行权，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的第一个行权期因逾期失效。

（二）第二、第三个行权期失效情况

根据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八、股票期权的获授条件和行权条件（二）股票期权的

行权条件3、行权条件” 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行权考核年度为2011年至2013年，分年度进行

绩效考核并行权，每个会计年度考核一次，以达到绩效考核目标作为激励对象的行权条件。公司各年度绩效

考核目标如下表所示：

行权期 绩效考核目标

第

1

个行权期 相比于

2010

年

，

2011

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60%

，

2011

年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8.00%

。

第

2

个行权期 相比于

2010

年

，

2012

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80%

，

2012

年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8.50%

。

第

3

个行权期 相比于

2010

年

，

2013

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100%

，

2013

年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9.00%

。

以上净利润指标是指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与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前的净利润二者孰低者作为计算依据，净资产收益率是指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根据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大信审字[2013]第1-00577号）和《关于

北京科锐配电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对2012年度财务报表数据进行追溯调整的说明》， 公司第二个行权期考

核年度2012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76,908,935.77元， 较2010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46,

919,806.10元增长63.92%， 低于80%；2012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7.74%， 低于

8.50%，未达到绩效考核目标，导致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失效。

根据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大信审字[2014]第1-00232号），公司第

三个行权期考核年度2013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56,545,000.95元， 较2010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46,919,806.10元增长20.51%，低于100%；2013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

5.61%，低于9.00%，未达到绩效考核目标，导致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期失效。

鉴于上述原因，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批，同意公司向中证登深圳分公司申请注销公司已

授予的全部股票期权501.5万股。

根据公司201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本事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注销股票期权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注销已授予的全部股票期权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也不会影响公司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中层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业务）骨干等人员的勤勉尽责，公司上述人员将继续认真履

行职责，尽全力为股东创造价值。

四、独立董事意见

经核查，公司独立董事张志学先生、支晓强先生和李桂年先生认为：公司董事会审议本次议案时，关联

董事安志钢先生已回避表决，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2号》等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董事会注销已授予的全部股票期权的审批程序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

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1-3号》等法律法规及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规

定，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同意注

销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已授予的全部股票期权。

五、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因逾期失效，第二、第三

个行权期因未达到绩效考核目标失效，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注销公司已授予的全部股票期权的程序

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1-3号》等法律法规及公司《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的规定，注销已授予的全部股票期权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影响，也不

会影响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中层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业务）骨干等人员的勤勉尽责，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同意公司注销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已授予的全部股票期权。

六、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北京科锐配电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注销已

授予股票期权的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拟注销已授予全部股票期权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

法（试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1-3号》及《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规定。

七、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北京科锐配电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注销

已授予股票期权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科锐配电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八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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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科锐配电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

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32

号：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公告格式—第21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格式》的有关

规定，北京科锐配电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编制了《201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

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1、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账时间

2010年1月11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0〕39号文核准，公司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2,700万股，每股面值1.00元，每股发行价格24.00元，募集资金总额648,000,000.00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46,308,725.14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601,691,274.86元。 大信会计师事务有

限公司已于2010年1月25日对上述募集资金进行了审验，并出具大信验字（2010）第1-0004号《验资报告》。

2、募集资金使用金额及当期余额

截至2014年6月30日， 公司已使用募集资金47,724.82万元，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为15,723.14万元

（含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累计取得利息收入3,278.83万元），其中活期存款账户余额为2,703.80万元，定期存单

为13,019.34万元。

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具体情况如下：

（1）经2009年2月2日召开的200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包括配网故障定位及

自动化装置技术改造项目、配电自动化设备技术改造项目、变配电技术研发中心项目等三个项目，共需使用

募集资金18,900万元。 截至2014年6月30日，以上三个项目共使用募集资金16,609.69万元。

（2）经2010年4月12日召开的200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7,200万元偿还银行

贷款，该笔贷款已使用募集资金偿还。

（3）经2010年10月13日召开的201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公司投资13,000万元新建智

能配电网技术研发中心及公司总部项目，其中使用超募资金11,000万元。 经2011年9月23日公司第四届董事

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追加投资2,600万元，追加后该项目总投资额为15,600万

元，其中使用超募资金11,000万元。经2013年12月5日召开的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公司

使用超募资金追加投资7,000万元，追加后该项目总投资额增至22,600万元，其中使用超募资金18,000万元。

截至2014年6月30日，该项目已使用募集资金11,170.34万元。

（4）经2010年10月13日召开的201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4,000万元

暂时补充日常经营所需流动资金。 上述资金已于2011年2月18日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5）经2011年5月5日召开的201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使用超募资金不超过1,400万投资设立陕

西科锐宝同永磁开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锐宝同” ）；科锐宝同于2011年6月28日完成工商注册登记，公

司使用超募资金1,194万元出资。 经2012年10月26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公

司注销科锐宝同；科锐宝同于2013年2月4日完成注销登记，清算退回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1,014.21万元。

（6）经2011年5月5日召开的201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4,000万元暂时补充日

常经营所需流动资金。 上述资金已于2011年10月11日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7）经2011年10月12日召开的201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8,000万元

暂时补充日常经营所需流动资金。 上述资金已于2012年1月4日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8） 经2012年6月26日召开的201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不超过9,

000万元暂时补充日常经营所需流动资金。 公司在规定期限内使用了部分超募资金8,0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 上述资金已于2012年11月29日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9）经2013年9月12日召开的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4,000万元

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截至2013年9月30日，公司已实际使用超募资金4,000万元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10）经2013年12月5日召开的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5,970万元

投资北京科锐博润电力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锐博润” ，原名为北京博润新能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截至2014年1月23日，公司已实际使用超募资金5,970万元完成对科锐博润的股权收购及增资。

（11）经2014年5月12日召开的201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8,650万元收购北京

科锐博实电气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锐博实” ，原名为北京博实旺业电力科技有限公司）100%的股

权。 截至2014年6月30日，公司已实际使用超募资金2,595万元支付收购科锐博实股权款的30%。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依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文件的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募集资

金管理制度》，该制度已经2010年4月12日召开的200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时，公司已与保荐机构平安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上地支行和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魏公村支行于

2010年3月1日共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由本公司在该等银行开设了2个专户存储募集资金。

2011年7月11日，公司在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魏公村支行增设一个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主要

用于“智能配电网技术研发中心及公司总部”项目募集资金的专项存储管理与使用。 公司与保荐机构平安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魏公村支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三方

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其内容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履行三

方监管协议过程中不存在问题。

根据《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要求，本公司对募集资金的使用设置了严格的审批权限和流程，以保证专

款专用。本公司所有募集资金项目投资的支出，均需由资金使用部门提出资金使用计划，经该部门主管领导

签字后，报财务负责人审核，并由总经理签字后，方可予以支付；超过董事会授权范围的，应报董事会审批。

同时根据《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规定，一次或12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1,000万元的，

应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保荐机构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截至2014年6月30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如下：

银行名称 账号 存储方式 金额

（

万元

）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上地支行

1100 1045 3000 4929 7189 7

天通知存款

900.00

1100 1045 3000 4928 1086 3

个月定期存款

4,000.00

1100 1045 3000 5301 1840

专用账户

56.95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魏公村支行

1027 3000 0002 6758 5 3

个月定期存款

4,269.97

1027 3000 0002 8059 5 3

个月定期存款

2,118.57

4058 2000 0181 9100 0878 22

专用账户

2,586.85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魏公村支行

7003 1628 5 6

个月定期存款

715.40

7003 1651 5 6

个月定期存款

1,015.40

0121 0141 7001 8147

专用账户

60.00

合 计

- - 15,723.14

三、本半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详见本报告附表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的情形；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的情形。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规

定使用募集资金，并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履行相关信息披露工作，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附表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64,800.00

报告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0,016.27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47,724.82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00%

承诺投资

项目

是否

已变

更项

目

(

含

部分

变更

)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

截至期末

承诺投入

金额

(1)

报告期

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

(2)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与承诺投入

金额的差额

(3)＝(2)-(1)

截至期末

投入进度

(%)

(4)＝(2)/(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报告期实

现的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1.

配网故障定位及

自动化装置技术改

造项目

否

6,000.00 6,000.00 6,000.00 0.98 5,614.97 -385.03 93.58%

2011

年

12

月

31

日

882.71

是 否

2.

配电自动化设备

技术改造项目

否

10,300.00 10,300.00 10,300.00 19.98 7,869.68 -2,430.32 76.40%

①

2011

年

12

月

31

日

1,769.44

是 否

3.

变配电技术研发

中心项目

否

2,600.00 2,600.00 2,600.00 3.26 3,125.04 525.04 120.19%

2011

年

12

月

31

日

– –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

18,900.00 18,900.00 18,900.00 24.22 16,609.69 -2,290.31

– –

2,652.15

– –

超募资金投向

1.

智能配电网技术

研发中心及公司总

部项目

否

11,000.00 18,000.00

②

18,000.00 1,702.84 11,170.34 -6,829.66 62.06%

2015

年

3

月

31

日

– – 否

2.

陕西科锐宝同永

磁开关有限公司项

目

否

1,400.00 1,194.00 1,194.00 0.00 179.79 -1,014.21

④

–

2011

年

6

月

28

日

– – –

3.

归还银行贷款 –

7,200.00 7,200.00 7,200.00 0.00 7,200.00 0.00 100.00%

– – – –

4.

永久补充流动资

金

–

4,000.00 4,000.00 4,000.00 0.00 4,000.00 0.00 100.00%

– – – –

5.

北京科锐博润电

力电子有限公司项

目

否

5,970.00 5,970.00 5,970.00 5,694.21 5,970.00 0.00 100.00%

2014

年

1

月

23

日

67.37

– 否

6.

北京科锐博实电

气设备有限公司项

目

否

8,650.00 8,650.00 8,650.00 2,595.00 2,595.00 -6,055.00 30.00%

2014

年

7

月

2

日

– – 否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

38,220.00 45,014.00 45,014.00 9,992.05 31,115.13 -13,898.87

– –

67.37

– –

合 计 –

57,120.00 63,914.00 63,914.00 10,016.27 47,724.82 -16,189.18

– –

2,719.52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

因

（

分具体项目

）

������

1

、

为了整合资源

，

降低管理成本

，

提高运营效率

，

经

2012

年

10

月

26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

同意公司

注销科锐宝同

；

科锐宝同于

2013

年

2

月

4

日完成注销登记

，

清算退回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1,014.21

万元

。

2

、

由于北京市城市规划委员会的规划调整致使许可证批复延期

，

导致智能配电网技术研发中心及公司总部项目延期至

2015

年

3

月

31

日

。

超募资金的金额

、

用途及使用进展情

况

������

公司超募资金总额为

41,269.13

万元

。

截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

，

公司超募资金余额为

10,154.00

万元

。

1

、

经

2010

年

4

月

12

日召开的

200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7,200

万元用于偿还银行贷款

，

该笔贷款已使用

募集资金偿还

。

2

、

经

2010

年

10

月

13

日召开的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11,000

万元新建智能配电网技术研

发中心及公司总部项目

。

经

2013

年

12

月

5

日召开的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追加投资

7,000

万

元

，

追加后该项目总投资额增至

22,600

万元

，

其中使用超募资金

18,000

万元

。

截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

，

该项目已使用募集资金

11,170.34

万

元

。

3

、

经

2010

年

10

月

13

日召开的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4,000

万元暂时补充日常经营所需流

动资金

。

上述资金已于

2011

年

2

月

18

日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

4

、

经

2011

年

5

月

5

日召开的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同意使用超募资金不超过

1,400

万投资设立科锐宝同

，

2011

年

6

月

28

日

，

科锐宝同完成工商注册登记

，

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1,194

万元出资

。

经

2012

年

10

月

26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

同意公司注销科锐宝同

；

科锐宝同于

2013

年

2

月

4

日完成注销登记

，

清算退回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1,014.21

万元

。

5

、

经

2011

年

5

月

5

日召开的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4,000

万元暂时补充日常经营所需流动资金

。

上

述资金已于

2011

年

10

月

11

日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

6

、

经

2011

年

10

月

12

日召开的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8,000

万元暂时补充日常经营所需流

动资金

。

上述资金已于

2012

年

1

月

4

日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

7

、

经

2012

年

6

月

26

日召开的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不超过

9,000

万元暂时补充日常经营

所需流动资金

，

公司在规定期限内使用了部分超募资金

8,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

上述资金已于

2012

年

11

月

29

日全部归还至募

集资金专用账户

。

8

、

经

2013

年

9

月

12

日召开的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4,000

万元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

截

至

2013

年

9

月

30

日

，

公司已实际使用超募资金

4,000

万元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

9

、

经

2013

年

12

月

5

日召开的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5,970

万元投资科锐博润

。

截至

2014

年

1

月

23

日

，

公司已实际使用超募资金

5,970

万元完成对科锐博润的股权收购及增资

。

10

、

经

2014

年

5

月

12

日召开的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8,650

万元收购科锐博实

100%

的股权

。

截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

，

公司已实际使用超募资金

2,595

万元支付收购科锐博实股权款的

30%

。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

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

1

、

智能配电网技术研发中心及公司总部项目因中关村软件园二期市政配套规划调整

，

公司需要依据此次规划调整而变更原

购置的土地

。

经

2012

年

2

月

28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

同意变更该项目的实施地点

。

⑤

2

、

经

2012

年

3

月

26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

公司同意终止变更智能配电网技术研发中心及公司总部项

目实施地点

。

⑥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先期投入及置换情

况

不适用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情

况

�������

1

、

经

2010

年

10

月

13

日召开的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4,000

万元暂时补充日常经营所需流

动资金

。

上述资金已于

2011

年

2

月

18

日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

2

、

经

2011

年

5

月

5

日召开的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4,000

万元暂时补充日常经营所需流动资金

。

上

述资金已于

2011

年

10

月

11

日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

3

、

经

2011

年

10

月

12

日召开的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8,000

万元暂时补充日常经营所需流

动资金

。

上述资金已于

2012

年

1

月

4

日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

4

、

经

2012

年

6

月

26

日召开的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不超过

9,000

万元暂时补充日常经营

所需流动资金

，

公司在规定期限内使用了部分超募资金

8,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

2012

年

11

月

29

日

，

公司已将上述资金全部归还

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

资金结余的金额及

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

金用途及去向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存放于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和以定期存单的形式进行存放和管理

。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

情况

不适用

①

公司在保证募投项目质量的前提下，在实施时对募投项目又进一步地合理规划和精心设计，降低采购

成本和各项建设成本，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节约整体募投项目成本；因配网故障定位及自动化装置技术

改造项目和变配电技术研发中心项目的基建部分同为一栋大楼，在面积使用分配上，变配电技术研发中心

项目多分配了部分使用面积致使该项目累计投入金额略高于承诺投入金额。

②

根据“智能配电网技术研发中心及公司总部项目” 目前建设需求，对项目第二次追加投资，本次追加

的投资主要用于建筑工程投资、研发试验设备仪器软件、土地使用权及土地出让金、市政基础建设费、办公

设备等。 具体内容详见2013年11月20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对“智能

配电网技术研发中心及公司总部项目”追加投资的公告》（编号：2013-044）。

③

为了整合资源，降低管理成本，提高运营效率，经2012年10月26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同意公司注销科锐宝同；科锐宝同于2013年2月4日完成注销登记，清算退回公司募集资金专用

账户1,014.21万元。

④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2年2月29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B020版）、《证券时报》（D39版）和巨潮资

讯网的《关于变更“智能配电网技术研发中心及公司总部项目”实施地点的公告》（编号：2012-012）。

⑤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2年3月27日刊登于 《中国证券报》（B193-194版）、《证券时报》（D22-23版）

和巨潮资讯网的《关于终止变更“智能配电网技术研发中心及公司总部项目” 实施地点的公告》（编号：

2012-018）。

北京科锐配电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八月十四日

2014年 8 月 16 日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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